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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2_80_9C_E9_c122_481276.htm 项庄舞剑，意在沛

公试论“院长引咎辞职制” 2001年可称得上是“引咎辞职年

”，自中组部2000年开始在深圳龙岗等地试行“处级、科级

干部引咎辞职和投票表决制度”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引

咎辞职热：从海南万宁的任务不达标领导即下岗、江苏涟水

的干部末位淘汰、江苏泗洪的15名科局级干部引咎辞职、吉

林蛟河的政绩平平要下台到高检院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以

及重庆的“人命引咎辞职制”等，但无论哪一个引咎辞职制

度的推出所引起的震荡似乎都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引

咎辞职制”大。该制度一推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法

律界的一片争议，有的认为这一制度本身违反了宪法，有的

认为推行这一制度是司法行政化的强化，也有认为它使司法

制度改革倒退了5年以上⋯⋯但是，这么一个不叫好的制度为

什么要推出，又何以能推出，它的推出又将对我国的司法制

度改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认为，一主面，最高院试

图通过该项制度的推行来进一步标榜改革者的形象。尽管改

革开放已经进行20多年了，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滚滚

大潮中，依然只有改革者永立潮头。在这种大背景下，尽管

现代法治要求司法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但是，身处司法行政

化体制中的法院系统决策者们的心态就难保不浮躁。况且客

观上社会各界要求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他

们怎会“充耳不闻”而“巍然不动”呢？因为自从深圳龙岗

在全国率先实行引咎辞职制受到各方追捧以后，各地政府纷



纷效仿，重庆市因将“引咎辞职”的标准量化为“30条生命

”而备受关注，“标志着引咎辞职进入可操作层面”，最高

检同样出台了检察官“引咎辞职”制度，规定凡直接管辖范

围内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影响的，以及领导干部

对配偶、子女违反中央和高检院有关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或严

重违法违纪知情不报或不予纠正，造成恶劣影响，不再适合

担任领导职务的，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本人应主动提出

辞职。在全国上下对各级无过无功、无能无德以及失职渎职

的官员口诛笔伐的时候，在各地、各部门为“顺应民心”强

化责任制，不断推出引咎辞职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的

法院能坐得住吗？于是乎，在“进行司法制度改革，追求效

率与公正”的大旗下，上至最高院，下至基层法庭，都在“

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着或大或小、或全局或局部的各种改

革，尽管这些改革有的严重冲击着司法制度的统一性，有些

甚至是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院长

引咎辞职制便成为“顺应潮流，水到渠成”的事了。 另一方

面，最高院也许想借此机会为司法独立投石问路。众所周知

，司法独立乃大势所趋，但短期内还无法实现。司法独立的

内涵是丰富的，但有一点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的，即

实现审判不受非法（实则许多是以“合法”或“准合法”的

形式出现的）干涉，首先得有赖于人事权的独立。在目前我

国体制下，谁抓住了人事权，意味着谁就拥有控制权。而按

照《宪法》、《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院系统

的管理模式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各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



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

机关负责。”在我国当前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和以熟人

社会为主的人际背景下，在当地党委、政府屋檐下“生活”

的法院，想站“直”了是有一定的难度。作为正处在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今天，离真正法治社会还有相当漫长

的路要走。地方保护主义和“熟人社会”中注重人情关系的

现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作为当地党委、人大

任命的院长、庭长、法官们，又怎能做到完全不屈从于握有

自己政治生命“生杀大权”的任命者呢？我们可以要求院长

、庭长、法官听命于法律，但这显然只是学者们十分理想化

的一厢情愿，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反对撤销审判委员会的一个

重要理由。因为它可以用“审委会”这一我国贯有的“集体

负责”的模式来保护院长、法官免受（或减轻）来上自政治

上、人情上的伤害。不妨大胆地猜测，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

出台“院长引咎辞职制”，意在投石问路，试图突破原有“

以块为主”的体制，来用以试探社会各界尤其是权力机构的

反应。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困难需

要突破，单就责令辞职条款“由党委经上级法院同意后建议

人大常委会或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罢免、撤换或免除其

职务”的几大前提条件就可能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

为掺杂其中的权力、金钱、人情等因素实在太多。这也正是

最高院“院长引咎辞职制”的反响激烈的原因之一。 每一项

改革措施的出台，必然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也正是存在利益

再分配的预期，才有利益未得集团去推动、促成新一轮改革

措施的出台，因为谁也不会吃饱撑着去和利益既得者作无利



益的斗争。所以，在目前暂无条件对我国司法制度进行全面

、彻底的通盘改革之前，这一制度不仅是一项力图根除司法

腐败、强化审判责任的重要举措，而且必将对一些不认真履

行职责、不负责任的法院领导产生较大的警示和鞭策作用，

它将可能是法院系统从人事管理体制上迈向独立的第一步。 

或许，我们不应过早对它论功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